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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校為有效管理一般教室使用，落實排課結合能源節約措施，特訂定本要點。
二、本要點所稱之「教室」，為課堂教學使用且非專業教室之空間；所稱之「借用」，係指本校師生、教學或行政單位，申請在非排定上課時間、地點之教室使用。教室借用人應負使用後回復原狀及維持整潔之責任。
三、各教室機電、空調等均按課表排定時段，於上課十分鐘前供電，如非連續上課，則於該最近一節下課十分鐘後停止供電；其餘非課表排定或未經同意時間不予供電。
四、教室調整使用時間，請依下列方式提出申請：
（一）長期課程變動之教室借用
1. 開學二週內授課教師如因特殊事由，並符合本校排課規定，其日、夜間課程時段確有異動必要者，請至教務處網頁/相關表單/下載「課程異動申請表」，經系主任核章後，交教務處課務組辦理。
2. 教務處審核通過後，即變更排課時段及課表，機電隨即配合教室變更而自動供電。
（二）短期或臨時教室借用
各單位、師生至少應於一天前提出，其借用程序如下：
1. 單位借用：請至「教務系統」登入「教室借用」。
2. 教師申請：請先與該班學生確認可資調補課時間後，自行查詢教室空堂時段，至「教師資訊系統」登入「教室借用」。
3. 學生申請：請至「學生資訊系統」查詢教室空堂時段後，洽請教師或系（所）代為借用。 

如因特殊情節未依規定事先申請，而需臨時借用教室者，日間課程請至教務處、夜間課程請至進修推廣部以書面提出申請後，供應電力。
（三）機電故障之教室借用
日間（週一至週五上午8時至下午5時）申請教室更換之程序如下：
1. 請向總務處「臨時狀況處置窗口」通報，並登錄通報人姓名、電話、教室編號及故障情形。
2. 總務處「臨時狀況處置窗口」應立即聯繫維修人員，並副知教務處課務組窗口，預為更換教室之前置準備。
3. 維修人員親赴故障教室查看後，如確無法短時內修復，且會影響上課品質者，應立即連繫教務處課務組人員更換教室。
4. 教務處課務組應就近調整容量相當教室、開啟供電並告知通報人。
夜間、假日（週一至週五下午5時至10時及假日上午8時至下午5時）申請教室更換之程序如下：
1. 請向進修推廣部「臨時狀況處置窗口」通報，並登錄通報人姓名、電話、教室編號及故障情形。
2. 進修推廣部窗口立即聯繫維修人員，經維修人員親赴故障教室查看，如確實無法短時內修復，且會影響上課品質者，應立即連繫進修推廣部人員更換教室。
3. 進修推廣部即就近調整容量相當之教室，開啟供電並告知申報人。
五、教室借用應與使用事實相符，獲准借用如因故未使用教室者，應事先取消借用，未取消借用致浪費能源者，議究借用人。
六、本要點未盡事宜，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。
七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
